98-04-45-25

郵政儲金存款餘額證明申請書     第       號
	立   帳   局   號
	
	儲   金   種   類
	□存簿 □定期 □劃撥

	帳             號
	
	證   明   份   數
	中文   份  英文    份

	申   請   用   途
	

	截至    年    月    日

□ 存   款   餘   額

□ 存 款 部 分 餘 額
	新台幣

	
戶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(申請英文證明者，請加註英文姓名)
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經辦員：          
交易代號：存簿1704, 定期6110
劃撥0109, 人工P517C9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   主  管：          


※請注意：申請「存款餘額證明書」，本公司將酌收工本費。

97.08. (網路版)  郵局保管年限1年

(  請於列印後撕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
  使  用  說  明  

1.本申請書請於列印(紙張規格：A4【21cm×29.7cm】)後再沿虛線撕開填用。

2.儲戶本人於填寫申請書相關資料後，應加蓋原留印鑑(如係機關、團體或非營利法人，加蓋正式印信)，攜帶國民身分證及儲金簿（或存單、或劃撥收支詳情單）向立帳郵局(通儲戶可至任一連線郵局)辦理。

3.儲戶申請「郵政儲金存款餘額證明申請書」，須支付工本費。
(請蓋原留印鑑)





郵    戳











